
证券代码：600886� � � � � � � �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公告编号：2025-063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47号楼2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17,147,4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92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郭绪元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刘国军、赵军、高军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董事会秘书周长信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214,770 99.9673 1,704,650 0.0288 228,051 0.0039

2、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票面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258,470 99.9680 1,646,050 0.0278 242,951 0.0042

2.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93,610 99.9669 1,714,950 0.0289 238,911 0.0042

2.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96,710 99.9670 1,709,450 0.0288 241,311 0.0042

2.04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82,070 99.9667 1,708,850 0.0288 256,551 0.0045

2.05议案名称：递延利息支付选择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88,510 99.9668 1,716,850 0.0290 242,111 0.0042

2.06议案名称：递延支付利息的限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85,110 99.9668 1,713,950 0.0289 248,411 0.0043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92,358 99.9669 1,710,150 0.0289 244,963 0.0042

2.08议案名称：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083,170 99.9651 1,821,050 0.0307 243,251 0.0042

2.09议案名称：担保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73,670 99.9666 1,703,750 0.0287 270,051 0.0047

2.10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191,610 99.9669 1,709,650 0.0288 246,211 0.0043

2.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200,770 99.9671 1,696,950 0.0286 249,751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可续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5,083,610 99.9651 1,718,150 0.0290 345,711 0.0059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4,086,173 99.9482 2,569,187 0.0434 492,111 0.0084

5、议案名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董事长2024年度薪酬的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4,968,010 99.9631 1,771,450 0.0299 408,011 0.00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94,028,655 99.3841 2,569,187 0.5168 492,111 0.09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3

上述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伟鹏、储丽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124� � � � � � � �证券简称：江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3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

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8月29日，公司子公司韩亚半导体材料（贵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亚半导体” ）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国债逆回购产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亚半导体已赎回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赎回本金金

额

实际收益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高新

大道证券营业部

国债逆回购 1,000.00 2025.8.29 2025.11.28 1,000.00 3.67

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 除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外，公司及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内尚有协定存款，该部分资金系活期性质，随用随取，不存在资金划付或赎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余额合计为人民币2,231.84万元。

特此公告。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828� � � �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公告编号：临2025-056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1%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6.4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85.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502035851558321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618911535B

□ 不适用

深圳德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342636623L

□ 不适用

深圳合正茂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34269134XG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茂业商管” ）告知，包头茂业商管于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1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5,11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

本次权益变动前， 包头茂业商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97,380,4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6.45%； 权益变动后， 包头茂业商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72,266,9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5.00%。 权益变动触及1%及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包头市茂业

城市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包

头市茂业东

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292.5460 1.90% 781.1960 0.45%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

____ （请注

明）

2025/11/28-�

2025/12/1

不涉及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茂业商

厦有限公司

140,113.5188 80.90%

140,

113.5188

80.90% / / /

深圳德茂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4,523.2397 2.61% 4,523.2397 2.61% / / /

深圳合正茂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808.7452 1.04% 1,808.7452 1.04% / / /

合计 149,738.0497 86.45%

147,

226.6997

85.00%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期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买入，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不需要预披露。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触及要

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除本次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有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茂业商业

股票代码： 6008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31号茂业天地五楼办公区

通讯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31号茂业天地五楼办公区

权益变动性质： 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2025年12月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则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含义

上市公司、 茂业商业、公司 指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包头茂业商管 指

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502035851558321

成立日期 2011年10月26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31号茂业天地五楼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张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钟表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眼

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讯设备销售；玩具销售；礼品花卉销售；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乐器零售；农副产品销售；

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

饮服务；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期限 2011-10-26�至 2041-10-25

通讯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31号茂业天地五楼办公区

主要股东情况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100%持股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如下表：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

居住地

张静 女 伯利兹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深圳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除持有茂业商业股份外，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二章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茂业商业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除本次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有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茂业商业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股份的性

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

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32,925,460 1.90% 7,811,960 0.45%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401,135,188 80.90% 1,401,135,188 80.90%

深圳德茂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5,232,397 2.61% 45,232,397 2.61%

深圳合正茂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8,087,452 1.04% 18,087,452 1.04%

合计 1,497,380,497 86.45% 1,472,266,997 8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计减持茂业商业25,11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5%，变

动后持股数由32,925,460股减少至7,811,960股，持股比例由1.90%减少至0.45%。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茂业商业股份由1,497,380,497股减少至1,

472,266,997股，合计持股比例由86.45%减少至8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益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信息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的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

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

2025�年12月1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19号

股票简称 茂业商业 股票代码 6008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

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

仑区钢铁大街31号茂业天

地五楼办公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东名称：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持股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32,925,460股

持股比例：1.90%

股东名称：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持股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1,401,135,188股

持股比例：80.90%

股东名称：深圳德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45,232,397股

持股比例：2.61%

股东名称：深圳合正茂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18,087,452股

持股比例：1.04%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东名称：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包头市茂业东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25,113,500股

变动比例：1.45%

变动后数量：7,811,960股

变动后比例：0.45%

一致行动人股份无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减持

除本次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12个月内有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

划 。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减持的股票来源于前期集合竞价买入，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的规定，不需要进行预披露。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头市茂业城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

202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1326� � � � � � � � � �证券简称：秦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至12月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qggf@portqhd.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下

午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执行董事、总裁：聂玉中先生

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高峰先生

独立董事：朱清香女士

财务总监：卜周庆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9日 （星期二） 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至12月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qggf@portqh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335-3099676

邮箱：qggf@portqh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512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5-088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4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其中部分暂时闲置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募集资金不超过3.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0）。

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2024年12月18日）开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使

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总额是人民币23,000.00万元。

2025年4月24日， 公司已经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7,000.00万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闲置募

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及时将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

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2025年12月1日，公司已经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6,000.00万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闲置募

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及时将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

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尚未归还的使用闲置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总额是人民币0.00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5299� �证券简称：舒华体育 公告编号：2025-056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3/1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3月10日~2026年3月9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8.5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7%

累计已回购金额 548.9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7.40元/股~9.195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舒华体育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1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5年11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8.52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7%，购买的最高价为9.1957元/股、最低价为7.4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548.9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88028� � � � � � �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5-053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1、公司实际控制人杨诺持有公司股份1,999,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2%；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庞红、陈

涛、李清华分别持有公司股份807,408股、463,800股、485,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0.53%、0.31%、0.32%；

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唐文林持有公司股份647,3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3%；

3、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张宗超持有公司股份616,2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1%；

4、公司董事范笑颜持有公司股份119,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8%；

5、公司副总经理张士凤持有公司股份41,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杨诺、庞红、陈涛、李清华、唐文林、张宗超、范笑颜、张士凤发来的《告知函》，拟减持部分公司股份，具体

减持计划如下：

1、杨诺因个人资金需要，拟减持公司股份1,28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35%；拟通过大宗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7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50%；

2、庞红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4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0.30%；

3、陈涛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0.20%；

4、李清华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0.15%；

5、唐文林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合计不超过0.19%；

6、张宗超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6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合计不超过0.18%；

7、范笑颜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合计不超过0.03%；

8、张士凤因个人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合计不超过0.01%。

上述减持计划将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若减持期

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杨诺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999,116股

持股比例 1.3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99,116股

股东名称 庞红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807,408股

持股比例 0.5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807,408股

股东名称 陈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63,800股

持股比例 0.3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21股

其他方式取得：461,779股

股东名称 李清华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85,602股

持股比例 0.3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85,602股

股东名称 唐文林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47,388股

持股比例 0.4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7,732股

股权激励取得：19,656股

股东名称 张宗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16,262股

持股比例 0.4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39,404股

其他方式取得：153,926股

股权激励取得：22,932股

股东名称 范笑颜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19,510股

持股比例 0.0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107,750股

股权激励取得：11,760股

股东名称 张士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1,855股

持股比例 0.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0,095股

股权激励取得：11,7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杨诺 1,999,116 1.32% 具有关联关系

庞红 807,408 0.53% 具有关联关系

陈涛 463,800 0.31% 具有关联关系

李清华 485,602 0.32% 具有关联关系

陈继锋 50,553,121 33.49% 具有关联关系

合计 54,309,047 35.98% 一

注：合计与分项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原因。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陈涛 300,000 0.20% 2025/6/24～2025/9/3 20.86-30.00 2025/5/27

李清华 16,634 0.01% 2025/9/18～2025/9/18 47.00-48.90 2025/5/27

陈继锋 1,339,490 0.89% 2025/11/6～2025/11/6 40.88-40.88 2025/10/31

陈涛 170,000 0.11% 2025/11/6～2025/11/6 40.88-40.88 2025/10/31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杨诺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85,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8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3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5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庞红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48,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48,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陈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21股

其他方式取得：297,979股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李清华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3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唐文林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81,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81,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张宗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69,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69,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范笑颜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1,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1,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张士凤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7,5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7,5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3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杨诺承诺

①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并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如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公司

股份的，本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②本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及上市前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

③本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减持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④若上述股票锁定期间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

相应调整；

⑤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⑥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该次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

2、陈涛、庞红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作为北京同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同享” ）的合伙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

人不从北京同享退伙，亦不转让本人持有北京同享的财产份额。

3、李清华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4、唐文林、张宗超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发行人如有分

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

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

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③本人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④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⑤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⑥本人若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个月内不转让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若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第 7�个月至第 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买入发行人股份的，则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本承诺。

5、范笑颜、张士凤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首发前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亦无相关重大负面事项及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未来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

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申港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5年12月2日起，申港证券将代理销售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申港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A类 021928

湘财鑫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1929

2

A类 010810

湘财久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0811

3

A类 013689

湘财久盛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13690

投资人可按照申港证券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具

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申港证券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6/22/23楼

法定代表人：邵亚良

客户服务电话：956029

网址：www.shgsec.com

二、通过申港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申港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申港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

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

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申港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该基金最低申

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 申港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

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申港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申港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5年12月2日起在申港证券开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

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申港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2025年12月2日起，投资者通过申港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费率优惠

以申港证券的安排为准。

2、自2025年12月2日起，投资者通过申港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的转换业务，享

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申港证券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29

网址：www.shgsec.com

2、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

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

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基金

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

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择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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